
东北林业大学研究生教育收费及奖助体系 

实施方案（试行） 
为进一步实施国家关于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战略目标，深入推进研究生教育

综合改革，激发研究生学习和科研的积极性，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推进我校

向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转型进程，根据《财政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教育部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财教〔2013〕19 号）、《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加强研究生教育学费标准管理及有关问

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3〕887 号）、《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财

教〔2013〕219 号）、《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财教〔2013〕220 号）

等精神和《东北林业大学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实施方案》要求，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1．指导思想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足校情，遵循研究生教育规律，以人才培养为

根本，以提高培养质量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建立健全多渠道筹集经费

的筹资机制和多元化资助的教育投入机制，全面激发研究生教育的活力，促进

研究生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2．基本原则 

坚持“系统设计、统筹谋划、激发活力、稳妥推进”的原则，遵循研究生

成长成才规律，改善研究生学习、科研和生活条件，进一步提高研究生整体待

遇。 

二、研究生收费制度 

从 2014 级研究生开始，凡就读东北林业大学研究生均应按相关规定缴纳学

费。现阶段全日制研究生的学费标准为：硕士研究生 8000 元/年，博士研究生



10000 元/年。研究生教育收费的具体办法另行制订。 

三、研究生奖助体系 

按照国家投入、学校投入和社会投入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健全东北林业大

学多元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 

（一）研究生奖学金体系 

研究生奖学金体系分为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校长奖学金、优

秀奖学金和社会奖学金。研究生奖学金的评审工作，应坚持“公开、公平、公

正、择优”的原则，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教育法规，杜绝弄虚作假。各类奖学金

的具体评定办法另行制订。 

1．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从 2012 年开始执行，由中央财政出资

设立。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3 万元；硕士研究生国家奖

学金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2 万元。以每年财政部、教育部下达给我校的奖励名

额为准。 

2．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从 2014 年秋季学期起，设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学业奖学金由中央财政和学校收费的 30%共同出资设立，用于奖励支持表现良好

的研究生更好地完成学业。学校将根据研究生教育发展状况、国家拨款、学校

财力等实际情况对奖励标准及获奖比例进行动态调整。现阶段博士研究生奖励

标准为每生每年 8000 元至 12000 元，奖励比例为 90%至 100%；硕士研究生奖励

标准为每生每年 2000 元至 8000 元，奖励比例为 70%至 100%。 

3．校长奖学金。校长奖学金从国家奖学金获得者中选拔，学业优秀的留学

生可直接参评，每年评出优秀博士、硕士研究生共20名，奖励标准为博士生10000

元、硕士生 6000 元。 

4．优秀奖学金。优秀奖学金包括“优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特

别奖”、“单项奖”奖学金。“优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奖学金用于奖励



表现突出的研究生和研究生干部，“优秀研究生”的奖励比例为研究生总数的 5%，

“优秀研究生干部”的奖励比例为研究生总数的 3%；“特别奖”奖学金用于奖励

在学年内凡受到省级以上表彰的研究生或在某单项方面（如道德模范、见义勇

为等）特别突出，产生较大社会影响者；“单项奖”奖学金用于奖励研究生求学

期间在某一方面（如教学科研、创新创业、文体活动、文明寝室、社会实践等）

成绩突出者，“特别奖”、 “单项奖”不具体规定奖励比例。“优秀研究生”、“优

秀研究生干部”和“特别奖”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500 元，“单项奖”奖励标准

为每生每年 300 元。 

5．社会奖学金。社会奖学金是由社会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向学校或学院捐助

设立的，用于奖励或资助相关学科或领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表现良好的全日

制非在职研究生。奖励标准和名额按出资单位或个人的要求执行。 

（二）研究生助学金体系 

研究生助学金体系分为研究生助学金，研究生助研、助教和助管（以下简

称“三助”）岗位津贴，临时困难补助。各类助学金的具体资助办法另行制订。 

1．研究生助学金。从 2014 年秋季学期起，设立研究生助学金。研究生助

学金由中央财政和学校收费的 25%共同出资设立，用于资助取得正式学籍的全日

制非在职研究生。资助标准为博士研究生每人14500元/年，硕士研究生每人8000

元/年，每年分十个月发放。 

2．研究生“三助”岗位津贴。“助教”，是指教学任务重，教师力量不足的

学院或专业，可聘用在校研究生做兼职助教；“助管”，主要是指承担研究生秘

书、研究生辅导员以及研究生相关行政部门的管理工作。助教津贴和助管津贴

所需资金由学校相关经费支出。 

“助研”，主要是指承担有科研课题的单位和个人可聘用一些相近专业的研

究生从事科研工作。助研津贴原则上主要通过导师科研项目经费中的劳务费列



支，导师要重视助研岗位设置并加大助研津贴资助力度。  

“三助” 岗位津贴一律不准从研究生业务培养费中支付。 

3．临时困难补助。临时困难补助主要用于在校研究生因家庭经济困难或突

发情况而出现的临时困难。临时困难补助的补助金额及次数不等，一般视具体

情况而定，每学期每人最多补助两次。 

四、国家助学贷款及相关配套政策 

积极支持帮助符合条件的研究生按照国家政策申请国家助学贷款，贷款总

额一般不超过年度学费和住宿费标准的总和。 

积极落实国家关于到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以及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研

究生的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政策。 

通过开辟入学“绿色通道”，确保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顺利入学。 

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设立研究生奖助学金、专题研究项

目，或提供实践实习岗位、就职锻炼机会等。 

五、相关说明 

1．本方案适用于 2014 年秋季入学的全日制研究生，其他类型研究生收费

标准及奖助办法另行规定，2013 年及以前的研究生收费及奖助仍采用原办法。 

2．本方案的解释权归东北林业大学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